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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赁土地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租赁土

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纳思达打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纳思达打印”）与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图电子”）签订《国有

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将合同项下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给奔图电子用于建设高性

能高安全性系列激光打印机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等用途。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奔图电子拟实施高性能高安全性系列打印机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上述项目与

高栏港打印基地产业发展方向匹配。为支持奔图电子的发展以及纳思达激光打印

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产业园的建设，纳思达打印与奔图电子签署《国有土地使用

权租赁合同》，拟将位于珠海市平沙镇高栏港高速东侧、升平大道北侧的 57,043.37

平方米的工业用地租赁给奔图电子用于建设高性能高安全性系列激光打印机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等用途。土地使用权租金 0.12元/平方米/天，合计租赁费为 249.85

万元/年，租赁期限为 20年，从 2021年 7月 1 日起至 2041年 6月 30日止。合同

金额总计约为 4,997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400324837464A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4,121.771万元 

法定代表人 汪东颖 

成立日期 2014年 12月 24日 

营业期限 长期 

注册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 3883号 01栋 3楼中区 A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复印和胶印设备制造；复印和胶

印设备销售；印刷专用设备制造；办公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制造；办公

设备耗材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

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油墨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油墨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

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

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25,189.33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28,285.72万元，总资产人民币 186,169.93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03,074.55

万元。上述数据经审计。 

其他说明 奔图电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奔图电子的实际控制人汪东颖、李东飞、曾阳云为

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奔图电子股东严伟为上市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奔图电子

股东汪栋杰为上市公司董事兼高级副总经理，珠海横琴金桥一期高端制造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之一为珠海东方金桥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上市公司董事王彦国为该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上市公司副总

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剑洲、前副总经理程燕、技术负责人丁励、财务负责人陈磊

为奔图电子股东珠海奔图恒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与

表决董事 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5人。  

公司关联董事汪东颖先生、汪栋杰先生、严伟先生、王彦国先生回避表决。  

其他非关联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租赁土地暨关联交易议案》。 

具体详见 2021年 2月 1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

http://www.cninfo.com.cn/


  

议公告》。  

（四）交易生效所须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基于本项目租赁地块的地理区位，经过市场查询论证，珠海市高栏港区平沙

镇地区工业用地租赁价格区间为 0.11-0.13元/m2/天，本项目租金价格取居中数值

0.12元/m2/天，具有合理性。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出租方：纳思达打印 

承租方：奔图电子 

（二）交易标的 

位于珠海市平沙镇高栏港高速东侧、升平大道北侧的 57,043.37 平方米的土

地。 

（三）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为 20年，从 2021年 7月 1日起至 2041年 6 月 30日止。 

（四）租金 

土地使用权租金 0.12元/平方米/天，合计租赁费为 249.85万元/年，合同金

额总计约为 4,997万元。 

五、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当前，奔图电子产品集中在中低端激光打印设备领域，，奔图电子亟需租赁土

地来研发、生产高端打印设备，完善产品线布局、优化业务收入来源、提升奔图

电子整体盈利能力。通过租赁土地进行项目建设，奔图电子将实现高性能高安全

性打印机及配套耗材的研发及产业化，这有利于奔图电子不断提升自主研发实力，

提升产品在国内乃至全球市场竞争力，同时也为股东创造良好的效益和回报。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 2021年 1月 31日，上市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 8,090.08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纳思达打印与标的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在交易定价等方面遵循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有利于公司业务的稳定发展，

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对前述相关内容表示认可，同意将前述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本次交易议案时履行了法定程序。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依法进行了回

避表决，亦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其他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没

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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